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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第53/2005號

岑家輝先生 上訴人

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聆訊日期：2006年4月7日

裁決日期：2006年4月25日

書面裁決理由頌布日期：2006年4月25日

裁決理由書

1
. 上訴人根據署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下稱「專員」）（個案編號:

200503511)日期為2005年7月28日之信件内決定在2005年8月8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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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並在2005年8月15日提交上訴通知書。

投訴内容

2
. 根據上訴人提供的資料，上訴人曾在2004年10月27日電郵行政長

官反映「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的缺失，其内容如下：-

Y-； 505章26條基本構想是任何人(除註冊局成員外）都可被委任為紀律委員

會備選委負’如果持有社會工作學位或文憑的人士，可分別透過26條

1(a)或1(b)出選’如果不是註冊社會工作者的人士則可透過26條1(c)

出選，理論上香港六百萬人都有資格，.不幸的是，我所推薦的人士，他

既是註冊社會工作者但沒有持有上述的學歷，按照現時條例所限，他只

有被拒於門外；

(二)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現時才如夢初醒！該局拒絕我的推薦’但表示或會修

改26條例，期望將來所有註冊社會工作者（意指就算沒有持有社會工作

學位或文憑）亦有資格出選；

(ÿ) 顯而易見，505章26條實有不足之處！我質疑此次紀律委員會備選委貴

選舉有不公平之處！其認受性成疑！該條例的精神是委任不是註冊局

成員的任何人士為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但任何人士中的一羣人郤要被

拒於門外；

(匹0 我要求(1)政府對紀律委員會備還委黃暫緩刊憲，(2)政府盡快修訂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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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26條，並貫徹26條精神，讓任何人(除註冊局成員外）都可被委任為

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3)毫無疑問，政府應對有關人士進行問責。”

3
. 行政長官辦公室其後在2004年10月29日將有關事宜轉交予社會福

利署（下稱「社署」）跟進。

4
. 社署其後在2005年3月14日和3月18日以電郵告知上訴人投訴事

宜須交由「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下稱「註冊局」）成員研究和討論，並已將

個案交由註冊局跟進。

5
. 就社署轉交投訴事宜予註冊局跟進的做法，上訴人分別在與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下稱「公署」）於2005年5月23日的電話會談和5月29

曰的電郵中表示，上訴人在給行政長官的電郵中清楚表明「⋯期待政府人員

的回覆⋯」，鑑於註冊局為一獨立法定機構，而非政府部門，故社署理應

先徵得上訴人同意才可將上訴人的資料轉交予註冊局。上訴人認為社署的做

法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保障資料的第3原則的規

定之嫌，遂向公署作出投訴。

公署在2005年3月31日接獲上訴人的投訴



7
. 收到上訴人的投訴後，公署根據政策對有關事項進行初步查詢，特

別是要求社署就上訴人的投訴作出回應。

社署的回應

8
. 社署回覆公署，確認他們在2004年10月29日收到行政長官私人秘

書轉介上訴人的投訴，社署其後在11月3日將上訴人的投訴函件轉交註冊

局跟進。

9
. 社署解釋由於上訴人在投訴中所提出的要求，即要求政府對紀律委

員會備選委員暫緩刊憲和盡快修訂及完善《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26條，

屬註冊局而非社署的職能，而他們又沒有權干涉註冊局的決定，故社署決定

將上訴人的訴求轉介註冊局，以考慮上訴人的要求是否可行。

10. 社署補充修訂有關事宜須先經過註冊局轄下的專業操守委員會詳細

探討，後將建議提交註冊局考慮。若該些建議獲註冊局接納，則有關第26

條的建議修訂將會連同其他有關《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的建議修訂一併提

交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考慮。由於該些建議可行與否及註冊條例是否要修訂是

屬於註冊局的法定職能，因此只有註冊局方可就上訴人關注的事項作回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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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11. 另外，社署認為上訴人是註冊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早已持有上訴人

的個人資料。再者，上訴人於2004年10月27日致電郵行政長官投訴《社

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的缺失前，已向註冊局提出同樣的要求，因此註冊局已

持有上訴人的資料。社署強調由於上訴人的要求並非社署的職能範圍，故他

們按照部門總務的《社會福利署服務單位的處理投訴政策及程序》，將上訴

人提供的資料轉介給合適的機構（即註冊局）跟進和處理，社署表示此做法是

合理和與當初收集資料的目的相同。

公署的決定

12. 公署同意，根據第3原則的規定，除非取得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

(即自願給予的明示同意），否則資料使用者不得將個人資料使用於與原本收

集目的（或直接有關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上。就此，若資料使用者使用有

關資料的目的與收集的目的相關的話，則資料使用者無須在使用資料前獲取

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

13. 根據個案的情況，公署認為，上訴人當日向行政長官發出該電郵的

目的，是希望他可跟進上訴人提出的訴求。雖則上訴人在電郵中表示r⋯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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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政府人員的回應⋯A，但上訴人並無清楚表明在處理上訴人的訴求時不可

將有關資料向政府以外的機構或人士披露。事實上，社署在2005年3月14

日回覆了上訴人的訴求。從事件看來，行政長官辦公室其後將上訴人的個案

轉介社署，而社署在收到有關資料後發現上訴人的訴求並不屬他們的管轄範

圍，故他們將有關投訴資料轉交予合適的機構跟進（即註冊局）。公署認為此

做法實屬合理，並且與當初社署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直接有關，即為處理上

訴人的訴求。

14. 根據條例39(2)(d)條的規定，公署通知上訴人公署不擬對此個案進

行調查，作出此決定的理由是公署考慮過個案的所有情況後，認為案中沒有

表面證據顯示社署可能涉及違反第3原則的有關規定。再者，事件中所涉的

個人資料，並不屬敏感資料，而註冊局亦早已知悉上訴人所提出的訴求。有

鑑於此，公署認為上訴人個案毋須作進一步調查。

15. 雖然公署認為上訴人個案毋須作進一步調查，公署亦同意會去信社

署建議他們考慮改善現行轉介訴求予其他部門或機構時通知查詢人有關轉

介的程序或安排，以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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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通知書

16. 上訴人在其上訴通知書指出：-

"(1) 在「本公署（即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決定」一攔，似乎該署人貴

將一切責任推諉在我身上，這是不公道的！該署說：「但你並無清楚表明

在處理你的訴求時不可將有關資料向政府以外機構或人士坡露」。若然該

署的推論是合理的話，同一邏輯’為何該署不要求社會福利署在不清楚我

的意願下應先徵求我的同意，才將我的資料轉交非政府部門（即社會工作者

言主冊局）？希望該署能保持應有的調查風度，收回這小孩子撒野般的論據！

(2) 我仍記得該署吳嘉碧女士一項謹慎的工作態度。除我的書面同意外，吳女

士仍致電給我’再取得我的口頭同意，她才將我資料轉交有關的政府部門。

我想指出該署的態度是對的‘所有政府部門亦應有這種辦事態度；相反，

社署由始至終從沒有徵求我的同意，便將我的資料轉交社會工作者註冊

局，我只覺得社署沒有禮貌、沒有道德操守！

(3) 但該署在調查過程中’可能遺漏不知道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社工登記其實有

超過一人名叫岑家輝。在給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信件中，我並沒有寫下我的

註冊編號，為何社署會知這件事是我所做？為何社署知道不是另外一位冬

家輝所做？假若該署有足夠的洞悉力和察覺力的話，相信不難發覺社會工

作者註冊局在沒有獲得我的授權下，與社署互換我的個人資料！

(4)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既為一獨立法定機構，有責任保障市民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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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為人民服務。該署最近經歷種種風風雨雨，令市民對該署印象大打

折扣，該署七月廿八日以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銜頭覆信,試問我S會信

服聲名狼藉的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一己之見！“

17. 在聆訊時，上訴人亦指出從行政長官辦公室2004年10月29日之回

信後，社署一直未有和上訴人接觸，而社署之新聞及公共關係組僅在2005

年3月14日才告訴上訴人，有關案件已轉介註冊局，其間憲報已在2004年

12月刊登委員名單。再者，上訴人雖無提出他的信件不可向政府以外機構或

人士披露，但這並不表示社署沒有責任保障上訴人的個人資料。

條例的有關規定

18.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曰

起實施，其目的是在個人資料方面保障在世人士的私隱，並保障個人資料得

以不受限制地從已實施資料保障法例的國家和地區自由流入香港，這有助促

進本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條例適用於任何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人士(下稱

「資料當事人」）有關的資料、可切實用以確定有關人士身分的資料，以及其

存在形式令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資料。條例亦適用於任何控制個人資

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的人士(下稱「資料使用者」）。資料使用者必

須按照條例附表1載列的保障資料原則，以當中所訂明的公平資訊措施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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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使用個人資料。條例賦予資料當事人某些權利，例如他們有權要求資料

使用者告知是否持有他們的個人資料；有權要求資料使用者提供一份該等資

料的複本，以及有權要求改正資料。資料使用者向資料當事人提供個人資料

複本所徵收的費用不得過高。資料當事人可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投訴涉嫌違

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或透過民事訴訟，就因此而蒙受的損害向資料使用者

要求補償。

19. 與上述投訴有關的是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原則的第3原則(下稱「第

3原則」）。其有關内容如下

“

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的以

外的目的--

(a)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或

(b)直接與[a)段所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委員會之決定

20. 上訴人的投訴，是政府部門，即社會福利署，把上訴人的個人資料交

給非政府人員，即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註冊主任。

21.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05章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所

成立的一個法人團體。第4(3)(a)條說明，該局由15名成員組成，其中8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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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須為註冊社會工作者，及按照第9(1)(b)條訂出的規則選出的。第4(3)(b)條

說明，其中6名成員須由行政長官委任，而其中最少須有3名不是註冊社會

工作者或公職人員。

22. 上訴人所投訴的是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26條的缺失。因為沒有社

會工作學位或文憑的註冊社會工作者，不能成為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成

員。第26條列出，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成員：-

"

(1) 註冊局須按照以下數目及類別委任不是註冊局成員的任何人為紀律委

員會備選委M小組的成員一

(a) 不少於12名均持有認可社會工作學位的註冊社會工作者（第1

類)；

(b) 不少於12名均持有認可社會工作文憑的註冊社會工作者（第1

類)；及

(c) 不少於10名不是言主冊社會工作者的人o

(2) 備還委M小組的成員可於任何時間藉送交註冊局書面通知而辭職’而註

冊局可於任何時間和因任何理由而撤銷小組的成員的委任。

(3) 根據第（1)款作出的委任須在憲報公布。”

23. 上訴人2004年10月27日的信件是寄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

官。據該信件内容，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

現時才如夢初醒！該局拒絕我的推

薦，但表示或會修改26條例
”

。上訴人質疑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選舉有不

公平之處，其認受性成疑。因此上訴人要求政府對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暫緩

刊憲。政府亦須盡快修訂及完善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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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委員會認為上訴人對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26條的觀點及他對註冊

局的批評，也許正確。但他的投訴，是說不應把他的觀點，包括他個人對註

冊局的投訴，交給註冊局。這樣的提議，道理上對註冊局並不公平，在註冊

局背後批評註冊局，而不願把投訴人的個人資料坡露，某些情況下可能有需

要，亦可接受，但在此案中，本委員會未能理解上訴人受到甚麼不公平的看

待，上訴人亦並無說明他會因而受不公平的對待。再者，提出更改法例，可

由政府或非政府部門提出，在沒有足夠理由及證據去顯示，註冊局不應有權

利及義務考慮是否應更改法例，社署轉介對法例之看法給註冊局，並非不正

當的做法。從上訴人的投訴開始，直至社署轉介註冊局，他的個人資料被使

用的目的，均是將其對有關法例之看法及建議，提交有關負責機構考慮。

25. 當然，上訴人也許認為轉介註冊局，並非最恰當做法。這可能是因為

他曾向註冊局反映他的看法，而現在又再把他的意見，包括他的尖銳批評，

發回註冊局，而且社署的回覆亦看來亦有延遲。在這等情況，又社署並未派

代表出席聆訊或用書面澄清其立場下，本委員會認為
.

現時之証據令上訴人有

不滿情緒也許是可以理解的。

26. 但本委員會之職權及責任是考慮上訴人之個人資料是否有被誤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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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3原則。如果上訴人對其他問題，包括社署是否應該延遲其答覆，是

確有理據的話，他可以考慮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以決定他是否有理據就其他

問題投訴。本委員會認為社署之延遲，對本委員會考慮其轉介註冊局之目

的，並無幫助。社署延遲回覆可以有多方面的原因，委員會在沒具體指控及

證據下，不會隨便推測，因此，在此上訴，本委員會並不會考慮社署之延遲

是否另有不當目的。27. 對於公署之回覆，認為上訴人“並無清楚表明在處理「上訴人」的訴

求時不可將有關資料向政府以外的機構或人士坡露”，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

並無責任，要提出他的個人資料應否對其他人提出，公署要考慮的是上訴人

的個人資料，而並非“有關”資料。這等比較廣泛之說法，將來或可改善。

28. 因此，上訴應被駁回。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麥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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